安徽省规模以下工业抽样调查工作规范
为提高规模以下工业抽样调查工作的规范性，明确数据生产主要环节的工作要求，指导规模以下工业抽样调查工作有序合规开展，确保调查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根据《“四下”单位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及相关规定，制定《安徽省规模以下工业抽样调查工作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一、企业数据采集

（一）严格依据财务账目。以企业财务报表、账目和凭证为依据填报调查表中财务指标。没有财务账目的企业，调查人员可入户辅助企业完成台账的建立。

（二）及时调查新增企业。及时完成新增非目录企业的报表布置、联网直报平台培训等工作，确保新增企业能够及时准确上报数据。

（三）主动了解企业情况。主动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重点关注填报数据与财务账目差异较大的企业，摸清实际情况。结合本地区企业规模和行业分布，对重点企业开展调研，掌握企业详细的经营情况，每季度提供5-10户典型案例。
（四）持续跟踪停产企业。应全面核查停产企业情况，确保已经恢复生产的企业正常填报调查表。采用向企业了解、从市场监管部门查询等方式，掌握停产企业是否已注销、破产等信息。

二、非目录企业核查

（一）严守调查制度。每季度在样本村（居）内全面核查新投产和目录企业抽样框遗漏企业，尤其是规模以上工业退规企业。所有样本村（居）均应在全村（居）区域范围内开展非目录企业核查。

（二）核对企业信息。认真了解新核查到企业的相关信息，确保新增非目录企业符合制度要求，即属于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统计范围，未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名录，主要从事工业生产活动，位于样本村（居）区域范围内，未包含在目录企业抽样框中且不是目录企业抽样框中的改码企业。

（三）认真开展核查。国家和各地及时下发非目录企业核查参考名单。各地应组织调查人员认真核实，并根据实际情况摸排名单以外的非目录企业。调查人员须上门核实企业经营状况和所属行业，并收集企业营业执照电子版、企业入口照片（含企业名称）、生产设备照片等，上传至ftp指定位置。
（四）复核核查结果。各地在核查结果中，选择部分未查找到和不符合新增非目录企业条件的企业，采用电话确认或组织市、县（区）实地查看的方式进行复核。
（五）上报新增企业。在联网直报平台上报符合条件的新增非目录企业信息，避免遗漏。上报完成后，将新增非目录企业信息上传到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系统进行审核。对于审核报错且核实认为错误的企业信息，及时在联网直报平台改正；对于审核报错但核实认为正确的企业信息，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平台等进行查询并最终确认，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与本级名录管理部门沟通，更新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系统有关信息。确保上报的新增非目录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企业名称等基本信息与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系统中一致。
三、工业个体经营户调查

（一）切实加强指导。各级均应加强对工业个体经营户调查工作的指导力度，深入了解本地样本村（居）工业个体经营户发展情况，充分掌握本地工业个体经营户调查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对调查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
（二）依规开展调查。全面清查样本村（居）内的工业个体经营户，准确完整取得各项数据，重点核实工业个体经营户消亡、新增以及数据异常波动的情况。
四、地方样本采集
（一）完成制度审批和样本抽取。如需开展地方样本调查，应通过设管部门完成制度审批，并科学开展地方样本的抽取工作。
（二）制作数字证书。使用国家联网直报平台采集地方样本数据的地区，应及时联系当地普查中心，检查地方样本信息的合规性，联系当地数管中心制作数字证书。
（三）导入调查名录。使用国家联网直报平台采集地方样本的地区，在每季度开网调查前，将地方样本名录自行导入联网直报平台。
五、数据审核

（一）加强审核力度。在国家审核规则基础上，各地应深入分析数据情况，不断完善审核公式和查询模板，自主增加审核内容，进一步细化数据质量控制，并按要求使用查询模板。

（二）严格审核数据。本级数据验收截止前，在联网直报平台查看重点审核公式的报错数据和企业说明，核实确认突出问题和不合理说明，通过比对企业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以及其他统计资料，指导企业准确填报各项统计指标数据。
（三）落实上级查询。在报表处理期内，确保专人负责落实上级的数据查询任务，落实上级下发查询单中所列问题；仔细检查企业说明中要求修正的数据是否在联网直报平台正确修改，及时解决有关问题；需要根据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利润表等核实数据的，应认真比对有关数据，压实数据质量。

六、总体推算

    结合抽样调查理论、样本单位调查数据以及有关地区调研反映的情况等，对各市规模以下工业总体数据进行推算。
七、培训和辅导

（一）培训频率和内容。各地应定期对有关调查人员或企业统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规模以下工业调查制度、联网直报平台操作、工作流程等。

（二）重点培训两类企业。各地针对新纳入规模以下工业调查名录和新更换统计人员的企业，应组织做好业务辅导。

八、其他
本《规范》用于指导规模以下工业调查工作，由安徽省统计局工业处制定并负责解释。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20年1月制定执行的《规范》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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